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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案例分析：“黄家医
圈”现象和沈阳首届清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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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黄家医圈”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

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却为民间传统医学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的决

策程序和经济动机却在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意愿相背

离。 

      关键词：“黄家医圈”现象；沈阳清文化节；政府角色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5-0076-05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启动并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我国开始兴起。

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政府的公共政策直接受到这个概念的影响，开始对以往的“民族文化工作”方式进行一些调整，引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概念。但这种调整受到传统工作模式“路径依赖”的制约，仍然表现出相当浓重的“地方和部门利益导向化”和“以管理者为中

心”的特点，过于关注具体的项目和政府行为的方便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所可能包含的相当复杂的社会

和政治信息以及远期的实际影响。中国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

本文所关注的两个案例，分别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黄家医圈”的创始人黄传贵利用彝族传统的医学医药知识治疗癌症，获得了令人

瞩目的商业性成功。从“黄家医圈”的经验中，不仅可以发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现代商业价值，也可以发现政府“无为

而治”、不施加主动干预的正面效果。2004年8月，沈阳等地政府举办首届清文化节，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此举在网络上引起轩

然大波，成为网络时代“满汉之争”的一个重要渊溯。面对满汉关系中复杂的历史记忆，本以塑造国民价值共识为必然责任的政府，其

扮演的实际角色却是错位的。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关于“黄家医圈”主要是文献二次分析和实地调查。笔者研究了自1987年以来各种

媒体对“黄家医圈”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报道等文献资料，并在2006年11月在昆明、北京等地做了实地调查，对黄传贵本人及其部分

患者与家属进行了非结构性访谈。关于沈阳清文化节，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网络调查。除检索和阅读网络论坛外，作者在2006年2月至6

月，跟踪调查了数个满族网站和一个叫做“八旗子弟”的QQ群，并通过网络对30多个调查对象进行个人访谈。 

                                                        一、“黄家医圈”现象及成因 

      “黄家医圈”是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的黄氏家族祖传下来的家传秘学，其指导思想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循环哲学理论参见黄传贵：

《黄氏圈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黄家医圈的第八代传人是黄传贵。黄传贵生于1949年，自幼随父行医，

为周围乡村的村民诊断治病，成为当地有名的“小神医”。1969年，黄传贵参军来到西藏，服役期间，由一名普通的警卫士兵被提升

为助理军医，并在1974年进入第四军医大学学习，后在云南省军区第一干休所任医生。1987年黄传贵在北京设诊，用独特的“包块

方”治疗癌症，效果奇特，引起社会关注。 

      自1990年以来，“黄家医圈”以商业方式向社会提供医疗医药服务和产品，到目前为止，“黄家医圈”在全国各地的门诊点已达

40多个，诊治的病人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集医疗、科研、教学、生产、销售、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集团，并在泰国、

香港、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黄家医圈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三点：一是强烈的市场需

求；二是黄传贵本人的个人才能——这种才能不仅包括他的医学造诣，也包括他在学术上、社会事务上和商业管理上的能力；三是舆论

的支持。 



自1980年后，癌症渐渐成为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并演变成为今天中国人首位死亡原因。但现代医学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治疗肿瘤

疾病的方法和延缓肿瘤生长的手段。而黄传贵利用祖传秘方诊断和治疗癌症，与一般的中医治疗差异不大，且具疗效关于“黄家医圈”

的疗效问题，本质意义上不在本论文讨论的范畴之内，但为了论述的方便，在本文中，作者假设其疗效成立。根据有二：一是“黄家医

圈”开发、研制、生产的复方鹿仙草颗粒等33种药品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二是媒体资料和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显示（非概率

抽样），大多数患者都肯定“黄家医圈”的疗效。，因而为许多绝望的癌症患者及家庭带来了希望。这个巨大的社会需求，为“黄家医

圈”的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市场基础。 

      黄传贵本人在“黄家医圈”的事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他不仅是古老医术的当代传人，也是这种文化遗产的研究者、开发者和经

营者。与那些大多数生活在比较封闭的传统社区里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相比，黄传贵是一个特例。前者往往需要外部社会

为他们专门提供表现独特才能的机会，而黄传贵则能主动找到机会——先以自己的力量开展挖掘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然后凭医术成

名，再创办经营企业，其眼界、战略和操作能力都是相当出色的。20多年来，黄传贵获得了许多荣誉，这些荣誉是他个人成就的一个

缩影。 

      在“黄家医圈”的发展历程中，社会舆论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种传播模式上，一种是公共媒

体的正式传播，另一种则是民间口碑相传的非正式传播。自1987年至今，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媒体以及一些境外媒体都对“黄家医圈”

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忧济在元元——治癌军医黄传贵的故事》（《中国文化报》连载，1987）、《治癌军医

黄传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问客为何来》（《春城晚报》连载，1989）、《治癌神医传奇》（《南宁晚报》连载，

1989）、《透视生命——黄家医圈沉思录》（作家出版社，2002）等。另外，1990年云南省军区和云南电视台联合录制了专题片

《南疆有个黄传贵》；1997年长篇报告文学《黄传贵——黄家医圈第八代传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全国23家地方电台联播；20集电视连续剧《黄家医圈》曾在中央电视台一、四、八频道播出。除媒体的正式传播渠道外，“黄家医

圈”在全国各地的肿瘤患者中有着相当大的知名度。作者在云南南疆医院（“黄家医圈”总部）的调查中发现，许多患者初次知道“黄

家医圈”的方式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二、政府的角色 

      在“黄家医圈”的发展历程中，从总体上说，政府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所谓的“被动”，是指政府并没有对这种文化遗产的研

究利用以及商业开发施加更多的主动干预，既没有提供财政和政策上的特殊待遇，也没有限制其发展。只是通过一些具有特定职能的部

门（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管理部门等）和社会组织（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对其进行论证和一般

性的社会管理，客观上为“黄家医圈”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自由发展的空间。政府这种做法显著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对人

类可能尚未认识的事物在客观上秉持了一种宽容的态度。“黄家医圈”依靠直觉诊断疾病和以经验秘方治疗疾病，在原理上是当今的科

学所难以解释的，然而，尽管“黄家医圈”以某种“非科学”的形态存在，但它所获得的成功已经显示出这种古老医术的现实价值。当

然，商业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其他方式所不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判断力在其中——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

特别是当这种消费选择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周期之后。也许，未来的科学发展会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揭开“黄家医圈”之谜，或者将其证

伪。但无论如何，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政府，都不是科学的先知，无法超越科学发展水平的时代局限去理解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问题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前提，就是对多样性本身予以承认和尊重。 

       通常在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般由国家（政府）充当保护主体，以公共财政投入保护项目。与“黄家医圈”

相类似的民族传统医药开发，如蒙药、藏药等莫不如此。许多地方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将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商业化开发结合

起来，其动机不仅在于弘扬由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本地方特殊的文化魅力，也在于对商业和税收上的实际利益的考虑。在这一点上，“黄

家医圈”的启发意义在于，如前所分析的那样，“黄家医圈”成功的三个条件：准确定位的细分市场，传承者的个人素质，以及舆论的

支持，都不是仅仅依赖政府干预就能够做到的。无论如何，发挥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的能动性，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首要前提。 

                                                   三、沈阳清文化节与网络上的“满汉之争” 

      2004年8月26日至30日，沈阳举办了首届清文化节，目的在于打造清文化旅游品牌，彰显文化历史名城形象。文化节以“紫气东

来，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为主题，内容包括中国清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紫气东来”沈阳清文化专题展、“紫气东来”主题晚

会、清文化丛书出版发行等。文化节期间，沈阳电视台播出了大型历史专题片《紫气东来》，专题片共分五集，分别为“盛世寻源”、

“壮志凌云”、“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创新图强”，“详细描述了一个弱小民族经过艰苦创业、励精图志从而不断强大、入

主中原的历史进程”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8/26/content-1888854.htm(2006年7月7日

浏览)。。沈阳首届清文化节的举办，在网络上成为一时热点，在许多网络论坛上，“满汉之争”已成为热门话题，网络语言称之为

“满汉帖”，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满族入关”的历史评价。很多网民质疑沈阳清文化节，认为宣传满族文化以纪念清军入关为主题不

合适。更有极端的网民称清军入关是“甲申国难”，甚至将清军入关时对汉族的屠杀与日军对中国人的屠杀相提并论。 

      一篇署名为“曲达”的网络文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题为“紫气东来还是祸水东来?——评沈阳市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举办‘紫

气东来’清文化节”http://www.han-tang.org/php/bbs/viewthread.php?tid=6126（2006年6月23日浏览）。。这篇文章



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言辞激烈。据作者称，当其就清文化节“质问”沈阳市委宣传部，接电话的女官员给出了一个“荒唐可笑的解

释”：“为了吸引广大海内外商人，尤其是华人华侨来（满清发祥地——盛京）投资，发展经济，让更多的人就业。”笔者就《紫气东

来》电视片的拍摄向辽宁省广电局提出异议，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更吃惊的回答：“清军的大屠杀属于历史上朝代更迭的正常现象。”该

文中写道：“360年前清军入关，满洲人及其走狗的满洲弯刀砍杀了我无数同胞；今年贼遗和新汉奸们为纪念中华民族遭遇的这场惨绝

人寰的大灾难而举行的‘紫气东来’系列清文化活动，真正是对我无数遇难列祖列宗戳尸辱魂的又一把满洲弯刀。”“满清入关与日本

侵华性质完全相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本民族更大发展的侵略战争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建设一流文化名城，提高城市文明

程度’，发展经济，不能靠矮化、贬低、侮辱自己和几千万死难同胞来实现，如此做法只能使自己的人性和良知泯灭。” 

       在“吉祥满族”网站上，一篇署名“完颜吧主：一飞”http://www.qiren.cn/BB/dispbbs.asp?

boardID=3&ID=4711&page=1（2006年6月23日浏览）。的网文这样回应到：“今日之中国乃统一之国家，摄福之民族，五十

又六，从不以人口之多寡而分族论等，又岂因何地之民族而有所区别？然网络之中有些许汉人，弃史实之定论，赖人数之众多，逞口舌

之坚厉，欲分化于我族。以诋前代清朝之方法，为辱今日满族之途径，扰人耳目，惑我根基，此疆彼界，狭隘之见，狼子野心，昭然若

揭。” 

       新时代的“满汉之争”，看起来不过是网络上“随便发表”的言论，然而，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人际交流手段，超越了地域和社

会身份的分野，创造出一个“天涯若比邻”的虚拟维度上的生活空间。尽管这个空间是虚拟的，网民们也可以完全隐瞒自己的真实身

份，但在另一个方面，通过网络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却是人性化的，在性质和精神体验上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并无二致。而且，网

络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交流平台，能够使交流的参与者更放松、更单纯地表达自己，而不需要考虑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种种压力，比

如面子、政治风险和道德约束。因此，网络社会里的人群集合，通常出于更为单纯的动机，比如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身份认同。而网络中

的言论——在那种看似“谣言漫天”的喧闹之中，经常包含着许多关于社会现实的真实信息。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历史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与民族或族群有关，文化多样性通常是社会多元民族结构的文化表现。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都需要对民族问题保持一定的敏感，避免为现实中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运动提供价值和制度上的资源。另

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遗产”，必定和历史有关。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感情重要的情感来源，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是缺少

历史记忆的，不同的历史记忆规定了人们对自身所属群体不同的自我想象，也成为维系群体存在不可缺少的纽带，是民族认同重要的来

源之一。当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历史记忆和价值判断在外部世界受到排斥或轻视的时候，其成员的内心就会产生抗拒，而这种抗

拒也往往构成潜在的社会冲突。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网络上的“满汉之争”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些秉持着某种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现

代知识分子——族群知识精英（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会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将族群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文化特征和现代

性以某种非常巧妙灵活的形式重新建构起来，作为强化族群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的手段，进而创造出“新”的历史解释。 

      清文化节正是这样一个案例。沈阳等地政府对满族文化的推崇，电视工作者（知识分子）对清初历史的文艺再现——大型专题片

《紫气东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站在满族的立场上解释历史，从而引发了一些秉持族群民族主义立场的汉族和满族知识分子在网络里

打口水战。然而，无论是汉族还是满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来说，都具有

破坏性力量。而在现代社会，国家（政府）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协调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

消弭族群冲突，完善国家建构。 

      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既是族群自我存在的表象，也是民族——国家自我建构的根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文化多样性既是不

同民族和族群创造力、想象力和认同的基础，也是社会分野的标识。因此，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真正维护社

会和谐，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协调文化多元共存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促成二者的良性互

动，而不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利益动机，忽略文化保护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政府角色的错位 

      沈阳清文化节以弘扬满族文化为宗旨，却忽略了满族与汉族两个群体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每个民族在关于自己先民的记忆中，最

为深刻的是两种对立的情感：光荣与耻辱。当清军入关被冠以“紫气东来”这样的美化标签时，由于历史上满洲对中原的征服和统治具

有民族政治的色彩，因此可能唤醒满汉两个民族事实上已经相当淡化的各自的民族意识和情感——当满族人为祖先创造的业绩感到骄傲

的时候，汉族却可能体验到耻辱。因此，如果这种“美化”行为的施动者是族群知识精英，似还无可厚非，但当这个行为的施动者是政

府，显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出现了错位。 

      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民族政策的基点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如果说，难免有些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带有某种程

度的族群民族主义情感的话，那么，国家的立场却是“天然”地排斥族群民族主义，不偏不倚地维护每一个族群平等的尊严和文化地

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沈阳清文化节的举办者——沈阳等地政府，不仅在价值立场上有失偏颇，而且越俎代庖，俨然成为特定民族文化

利益的公共代理人。 

      地方政府出面保护满族的文化遗产，弘扬满族文化、举办满族文化节本身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活动的主题是“纪念清军入关360



周年”这样一个对其历史意义有争议的政治事件，并命名以“紫气东来”这样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倾向的名目。满族入关和清朝的统

治是历史事实，其历史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损益加以判断。清军入关，也绝不仅仅意味着满族对汉族的“胜利征

服”，它也是中华帝国时代王朝更迭的最后一个章节。特别是，无论是满文化还是汉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也并不存

在优劣之分。沈阳等地政府此举，貌似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按照作者的理解，仍然不过是一次打文化特色牌的商业炒作，

这样的“文化活动”在今日中国是屡见不鲜的。 

      综上，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角色无疑是主导性的。但正因为如此，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

义。在“黄家医圈”的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这样的角色却为“黄家医圈”作为民族民间传

统医学的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客观上有利于其发展。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基于过于简单的决策程序和

经济动机，在保护满族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的同时，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包括汉族的族群民族主

义意识）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必然责任相背离。 

                                                                                                                                                【责任编辑 刘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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